
根据《2023 年泰山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意

见》，成立以校长任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招生入学办法

招生类别共分三类，请根据各自所属类别按时按要求

报名。一是常住居民子女（包括：泰山区户口父母有房产、

非泰山区户口父母有房产、泰山区户口三代房产、泰山区

户口无房产），二是外来务工、经商人员随迁子女（非泰

山区户口无房产），三是优抚对象子女（优抚对象包括：

烈士、现役军人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，引进的

高层次人才）。

1.常住居民子女入学办法

（1）入学条件：①年满 6 周岁（2017 年 8 月 31 日前

出生），且尚未注册义务教育学籍。②具有泰山区户籍的

适龄儿童或非泰山区户籍适龄儿童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在

学区内有自有住宅且实际居住。③身体健康，具备基本学

习能力。



（2）所需材料：户口本、不动产证（房产证）或购房

合同等。

（3）报名流程：手机下载“爱山东”APP→注册并实

名认证登录→进入“入学报名”专栏→选择报名地区“泰

安市—泰山区”→入学信息填报→申报学区内学校→等待

学校审核录取→查询录取情况及报到须知。（具体时间和

流程见“招生流程安排表（常住居民子女）”）

说明：家长填报信息时，平台会自动进行大数据信息

比对，比对通过的根据住址选择学区内学校；比对不通过

且无法选择学校并符合我校招生范围的需带相关材料到泰

山区教体局招生办公室（泰安东岳中学南院小学部）进行

线下预审核，预审核通过后家长再次登录招生平台选择学

校。

（4）学校审核：选择学校后等待学校审核，审核过程

中如有问题学校会和家长电话联系，不联系时不需往学校

打电话咨询，根据招生流程规定的时间在招生平台上查询

审核结果即可。

（5）录取办法：学校根据报名适龄儿童的情况，分类

分批依次录取。①泰山区户籍的适龄儿童，其父母（法定

监护人）在学校片区内有自有住宅的；②非泰山区户籍的

适龄儿童，其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在学校片区内有自有住

宅的；③泰山区户籍的适龄儿童，其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



在泰山区无自有住宅但是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学校片区

内有自有住宅的（三代需在同一户口本上）；④泰山区户

籍的适龄儿童，其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确实在泰山区无自

有住宅且长期租住在学校片区内的。

说明：①②类生源属于学区内生源，符合条件的直接

录取；③④类生源属于统筹安排生源，学校根据空余学位

的情况确定是否录取，学校确实不能接收的，由区教体局

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。条件中的自有住宅，指适

龄儿童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具有住宅房屋所有权证（或通

过生效法律文书取得房屋所有权），且已实际交房入住的

住宅。产权份额应为 100%。房产用途（性质）须为住宅，

工业用房、商业用房（含公寓）、储藏室、车库等非住宅

不能作为入学房产。

招生流程安排表（常住居民子女）

类型 阶段 时间 工作流程

*常

住居

民子

女

（包

括：

泰山

入学

信息

填报、

申报

学校

8月 11至 1

5 日（5 天）

8 月 11 日零点，平台开放。

适龄儿童的监护人，使用手机登录“爱

山东”APP，实名注册并认证，进入“入

学报名—泰安市—泰山区—2023 年泰

山区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服务平台”专

栏，进行入学信息填报、申报学校。

说明：入学信息填报时大数据比对不通



区户

口父

母有

房

产、

非泰

山区

户口

父母

有房

产、

泰山

区户

口三

代房

产、

泰山

区户

口无

房

产）

过且无法选择学校并符合我校招生范围

的需带相关材料到泰山区教体局招生办

公室（泰安东岳中学南院小学部）进行

线下预审核，预审核通过后再登录招生

平台选择学校。

8 月 15 日上午 12:00 前，完成线下预

审核。

8月15日 18:00，家长端入学信息填报、

申报学校功能关闭。

*提醒：建议“爱山东”注册人是有房

屋产权的监护人。

公

办

小

学

审

核

录

取

资

格

审

核

8月 16至 1

9 日（4 天）

学校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核，经审

核，符合在本校就读条件的学生直接录

取；通知材料不完善或信息填报有误

的，家长上传补充材料或到校审核；通

知不符合在本校就读的，家长登录平台

重新选择报名学校；通知因学校学位不

足无法接收的协调入学学生家长，由区

教体局在规定时间内协调安排入学。

*提醒：审核过程中如有问题学校会和

家长电话联系，不联系时不需往学校打

电话咨询，根据招生流程规定的时间在



招生平台上查询审核结果即可。

信

息

补

录

8 月 20 日

8 月 20 日零点，平台开放。

错过入学信息填报的，家长登录“爱山

东”APP 进行信息填报、申报学校。其

中，信息比对不通过的，仍需线下预审

核，操作方法与第一次填报相同。

8 月 20 日 18:00，平台关闭。

录

取

查

询

8 月 28 日
家长登录平台查询录取结果及新生入

学须知。

2.外来务工、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办法

（1）入学条件：①年满 6 周岁（2017 年 8 月 31 日前

出生），且尚未注册义务教育学籍。②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

至少一方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非泰山区户口且持有泰山

区公安部门核发的有效期内的居住证，且在之后一直按规

定办理，原则上期满一年以上；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至少

一方在泰山区务工或经商；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在泰山区

有稳定住所。③身体健康，具备基本学习能力。

（2）所需材料：①身份信息：户口本（包含适龄儿

童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籍信息）、泰山区公安部门核发



的有效期内的法定监护人至少一方的居住证信息。②居

住信息：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一年

以上的房屋租赁合同。③从业信息：在泰山区务工者，

需有泰山区或市属用工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（报名时提

供参保方身份证号，由人社部门核对审查参保缴费信

息）；在泰山区经商者，需在泰山区税务部门进行纳税

申报（报名时提供纳税人的身份证号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，由税务部门核对审查纳税信息）。

（3）报名流程：手机下载“爱山东”APP→注册并

实名认证登录→进入“入学报名”专栏→选择报名地区

“泰安市—泰山区”→入学信息填报→随迁子女入学报

名信息比对审查→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根据居住证地

址（备案的房屋租赁地址）登录平台申报学校→等待学

校审核录取→查询录取情况及报到须知。（具体时间和

流程见“招生流程安排表（外来务工、经商人员随迁子

女）”）

（4）资格审核：部门联动进行资格审核。其中，

审核通过的，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平台，申报学校；审核

不通过的，回原籍就读。审核过程中如有问题工作人员

会和家长电话联系，不联系时不需往学校打电话咨询，

根据招生流程规定的时间在招生平台上申报学校、查询

审核结果即可。



（5）录取办法：外来务工、经商人员子女属于统

筹安排生源，学校根据申报材料中居住证（房屋租赁合

同）办理时间，缴纳社保或经商纳税时间，结合学校空

余学位的情况确定是否录取，学校确实不能接收的，由

区教体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。因申报学校学

位不足未被录取的，可继续申请区内其他有空余学位的

学校，也可回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读。

招生流程安排表（外来务工、经商人员随迁子女）

类型 阶段 时间 工作流程

*随

迁子

女

（非

泰山

区户

口无

房

产）

入学信息

填报

8 月 16 至 17

日（2 天）

8 月 16 日零点，平台开放。

适龄儿童的监护人，使用手机

登录“爱山东”APP，实名注

册并认证，进入“入学报名—

泰安市—泰山区—2023 年泰

山区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服务

平台”专栏，进行入学信息填

报。

8 月 17 日 18:00，家长端入学

信息填报功能关闭。

资格审核
8 月 18 至 22

日（5 天）

部门联动进行资格审核。其

中，审核通过的，在规定时间

内登录平台，申报学校；审核



不通过的，回原籍就读。

提醒：审核过程中如有问题工

作人员会和家长电话联系，不

联系时不需往学校打电话咨

询，根据招生流程规定的时间

在招生平台上申报学校、查询

审核结果即可。

申报学校 8 月 23 日

8 月 23 日零点，平台开放。

资格审核通过的，家长登录平

台申报学校。

8 月 23 日 18:00，家长端申报

学校功能关闭。

协调安排

入学

8 月 24 至 27

日（4 天）

学校根据剩余学位情况进行

录取。其中，因无空余学位无

法接收的，由区教体局协调安

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。

录取查询 8 月 28 日
家长登录平台查询录取结果

及新生入学须知。

3.优抚对象子女入学办法

学校将根据文件精神积极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。

对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

牺牲伤残警察子女，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教育优待政策。积



极响应我市新型工业化强市战略部署，对符合条件的高层

次人才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，按省、市及区委区政府相关

文件规定落实。相关表格在泰山区人民政府网站或泰山区

教体局微信公众号“泰山杏坛”下载。

（1）入学条件：①年满 6 周岁（2017 年 8 月 31 日前

出生），且尚未注册义务教育学籍。②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

属于优抚对象。③身体健康，具备基本学习能力。

（2）所需材料：户口本，不动产证（房产证）或购房

合同、房屋租赁证明等房产证明，优抚对象子女情况登记

表等。

（3）报名流程：提交相关证明表格（表格在泰山区人

民政府网站或泰山区教体局微信公众号“泰山杏坛”下载）

进行登记→手机下载“爱山东”APP→注册并实名认证登录

→进入“入学报名”专栏→选择报名地区“泰安市—泰山

区”→入学信息填报→选择学校→等待学校审核录取→查

询录取情况及报到须知。（具体时间和流程见“招生流程

安排表（优抚对象子女）”）

招生流程安排表（优抚对象子女）

类型 阶段 时间 工作流程

*优

抚对

象子

提交

申请
8 月 10 日

8 月 10 日前，相关部门或优抚对象

子女监护人需将相关证明材料及

优抚表格报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



女

（包

括：

烈

士、

现役

军

人、

公安

英模

和因

公牺

牲伤

残警

察，

引进

的高

层次

人

才）

生工作办公室（东岳中学南院小学

部）。

入学

信息

填

报、

申报

学校

8 月 11 至 13 日

（3 天）

8 月 11 日零点，平台开放。

适龄儿童的监护人，使用手机登录

“爱山东”APP，实名注册并认证，

进入“入学报名—泰安市—泰山区

—2023 年泰山区义务教育新生入

学服务平台”专栏，进行入学信息

填报、申报学校。

8 月 13 日 18:00，家长端入学信息

填报、申报学校功能关闭。

优抚

资格

审核

8 月 14 至 15 日

（2 天）

部门联动，进行优抚资格审核。其

中，资格审核通过的，等待学校录

取；审核不通过的，通知家长登录

平台重新进行入学信息填报、申报

学校。

公办

小学

审核

录取

协

调

安

排

入

学

8 月 18 至 1

9 日（2 天）

公办学校根据优抚对象子女入学

政策，结合学校学位情况接收学

生。其中，如果因学位不足学校无

法接收的，在政策范围之内，由区

教体局协调安排到其他学校。



录

取

查

询

8 月 28 日
家长登录平台查询录取结果及新

生入学须知。

二、各类保障群体入学

1.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就读。大力推进全纳教育，按照

“全覆盖、零拒绝”要求和“一人一案、分类安置”的原

则，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安置工作。对具备接受普

通学校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采取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

方式安置；生活能自理、具备基本学习能力的残疾儿童少

年到泰安市特殊教育中心就读；对生活不能自理、需要专

人护理，不能到学校就读的实施送教上门服务；对入学安

置有争议的，由泰山区残疾儿童入学鉴定委员会对其接受

义务教育的能力进行评估认定，提出入学安置意见。

2.精准做好控辍保学工作。加强学籍注册和管理工作，

做好联控联保和劝返复学工作，确保失学辍学适龄儿童少

年由“动态清零”转向“常态清零”。重点做好残疾儿童

少年、特困家庭儿童少年、留守儿童少年、事实无人抚养

儿童少年入学工作，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

权利。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无正当理由造成适龄儿童少年

失学、辍学的，给予批评教育，责令限期改正；情节严重

或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

学校网站：http://sy.taschool.com/

学校招生咨询电话：2066981

（值班时间：上午 8:00-11:30，下午 2:00-6:00）

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

2023 年 8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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